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个人办理创业担保贷款

	事项简述
	凡年龄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、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（含残疾人）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、刑满释放人员、高校毕业生（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）、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、返乡创业农民工、网络商户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。各经办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10万元。

	办理材料
	1、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1份（限二年内办理的营业执照）；

2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
3、《就业创业登记证》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
4、经营场所证明（租赁协议或自有房产证原件）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7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对资料不齐全现场一次告知，材料齐全出具推荐信送达经办银行，经办银行将审定结果通知借款人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北山新区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03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0314-8583658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